
修平科技大學學生勞作教育課程免修申請書 
【學生基本資料欄】 

學系 /年級  申 請 日 期  

姓    名  學    號  

聯 絡 電 話 手機：  （H）： 

申 請 免 修

課 程 
□勞作教育(一)、(二) 

申  請 

原  因 
 

檢 附 文 件 

打  ˇ 

□ 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    份 

□ 醫療單位或本校學生發展中心證明不便從事服務者證明文件  份 

□ 其他，請說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【系所(院) 會簽意見審核欄 】 

導師 系主任 院長 

   

【學務處 意見審核欄】 

生輔組(服學辦公室) 單位主管 學務長 

   

【教務處 意見審核欄】 

註冊課務組 教務長 

  

【申請作業流程】 

附註：依據修平科技大學服務學習實施辦法第五條第五項規定：身心障礙學生領有身心障   

   礙手冊者，經申請核准後，得免修勞作教育(一)、勞作教育(二)。 

系所(院)會簽意見 學務處審核 

教務處註冊課務組登錄抵免 

學生填妥基本資料 

HUST
矩形


